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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为宽限期和还款期两部分，宽限期内借款人只提款，不还

款，一般根据项目建设期来设定；还款期内由借款人根据还款

能力进行分期还款。在设定还款期限时，一般根据项目预期现

金流情况，在最大还款能力估算法的基础上确定。盂利率和费

率。利率是银行承担信用风险获得的收益，费率是银行提供服

务收取的费用。国外银行融资除向客户收取利息外，还针对不

同的借款人及融资种类收取多种费用，提前还款或部分提前

还款还要收取提前还款费。目前国内银行融资除利息外难以

收取其他费用。榆偿还方式。项目融资通常采取分期还款的方

式，具体可分为等额还贷、递减还贷（加速还贷）和递增还贷三

种。从银行角度看，前两种方式更有利于银行降低风险。虞项

目发起人的有限担保。有追索权的项目融资通常需要由发起

人提供时间上有限或金额上有限的担保，如要求项目发起人

或工程承包公司在贷款项目建设期提供完工担保，为防止项

目完工后收益不足而要求项目发起人提供缺额担保等。

5. 实施必要的财务限制。银行设定财务限制条款主要从

四个方面着手。淤新增融资的控制。借款人增加债务总量将直

接影响原债权人的利益，商业银行应限制借款人举新债，如未

经债权银行同意不得新增融资，限制借款人的资产负债率等。

于对外投资的控制。对外投资将直接减少借款人的实物资产

或现金，对借款人的偿债能力将产生很大的影响，银行应限制

借款人的对外投资活动，如不得进行长期股权投资，未经债权

银行同意不得进行并购活动等。盂利润分配的控制。借款人实

现的利润是项目融资最主要的还款来源，利润分配直接减少

了还款来源，也影响了企业的积累能力及未来的发展能力，银

行应对借款人的利润分配进行限制，如按约定的还款计划先

还贷后分红，约定利润分配需经银行同意，规定最高股利支付

比率等。榆资产出售的控制。借款人出售运营资产将直接影响

其持续创造收益的能力及现金流的稳定性，因此银行应严格

限制借款人出售资产，如要求借款人不得出售运营资产，有形

净资产不得低于一定额度等。

6. 其他保护性条款控制。银行还可进行其他的保护性条

款控制。如约定项目自有资金必须按进度落实后方可发放贷

款；约定重大关联交易影响债权安全时应取得债权银行同意；

未经银行同意不得向任何第三人提供担保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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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 1月 26日，国税总局出台《关于调整个人取得全

年一次性奖金等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国税

发［2005］9号），对年终一次性奖金的计税方法进行了规定：

企业全年发放的奖金，按其发放的形式是年终一次性或非年

终一次性，计缴的个人所得税不同。因此，企业可以通过纳税

筹划，减轻员工个人所得税的纳税负担。

一、工资、薪金的个人所得税计缴规定

2005年 1月 26日，国税发［2005］9号文对年终一次性奖

金的计税方法作出了规定：

1. 纳税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单独作为一个月工资、

薪金所得计算纳税，应先将员工当月内取得的全年一次性奖

金除以 12个月，按其商数确定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如果

在发放年终一次性奖金的当月，员工当月工资、薪金所得低于

税法规定的费用扣除额，应将全年一次性奖金减除“雇员当月

工资、薪金所得与费用扣除额的差额”后的余额，按上述办法

确定全年一次性奖金的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

2. 纳税人取得除全年一次性奖金以外的其他各种名目

奖金，如半年奖、季度奖、加班奖、先进奖、考勤奖等，一律与当

月工资、薪金收入合并，按税法规定缴纳个人所得税。

2007年 12月 29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根据该决定，纳

税人的工资、薪金所得，适用超额累进税率，税率为 5% 耀 45%

运用增量税率进行工资薪金

的个人所得税纳税筹划

洪 彬

渊泉州师范学院 福建泉州 362000冤

【摘要】本文在介绍国家有关工资、薪金的个人所得税计缴最新规定的基础上，引入增量税率的概念进行工资、薪金的

纳税筹划。

【关键词】工资、薪金 个人所得税 纳税筹划 增量税率

阴窑28窑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财会月刊阴

援 中旬

（见表1）：

2008年 2月 18日，国务院令第 519号文公布“关于修改

《个人所得税法实施条例》的决定”。根据该决定，自 2008年 3

月 1日起，个人所得税工资、薪金所得减除费用标准从每月

1 600元提高到每月 2 000元。

二、增量税率的引入

根据国税总局的规定，年终一次性奖金是在除以 12个月

后确定适用税率的，因此可视同 12个月的应税所得。另外，年

终一次性奖金的速算扣除数只能使用一次，这意味着这 12个

月的应税所得中只有 1个月适用超额累进税率，其他 11个月

适用累进税率。因此，在对年终一次性奖金进行纳税筹划时可

以发现：年终一次性奖金在超过税级限额时，会出现一个区间

段，在这个区间段内，增加的年终一次性奖金还不足以缴纳需

多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例如：当年终一次性奖金为 6 000元

时，适用 5%的税率，应纳所得税=6 000伊5%原0越300（元）；当年

终一次性奖金为 6 100元时，适用 10%的税率，应纳所得税=

6 100伊10%原25越585（元）。这时，年终一次性奖金增加了 100

元，但个人所得税增加了 285元（585原300），得不偿失。月度

工资、薪金的发放由于是按超额累进税率计缴所得税，因此不

存在年终一次性奖金的倒贴税款现象。

在上述案例中，增加的年终一次性奖金与多缴纳的个人

所得税的关系实际上就是增量税率的关系，也就是说，对于这

增加的 100元年终一次性奖金而言，它的增量税率越285衣

100伊100%越285%。该增量税率远高于月度工资、薪金的最高

税率 45%。因此，不如将增加的 100元奖金在月度发放，这样

可以适用不超过 45%的税率。

可见，当增加员工的工资、薪金时，比较该增加额在月度

发放下承担的增量税率与在年终一次性发放下承担的增量税

率的大小，是设计最优纳税筹划方案的前提。进一步而言，当

把员工的全年工资、薪金的发放视为逐步增量发放的过程时，

利用增量税率可以全程全额地筹划出最优发放方案。

三、增量税率在员工工资、薪金的纳税筹划中的运用

利用增量税率对员工工资、薪金进行纳税筹划的基本原

理是：将员工的全年工资、薪金发放视为逐步增量发放的过

程，对每一增加额寻找增量税率最小的发放时点，进而得出全

额发放的最优纳税筹划方案。据此，对增量税率在员工工资、

薪金的纳税筹划中的运用设计如下：

1. 纳税筹划原则。员工工资、薪金的纳税筹划是个较为

繁杂细致的过程。因此，如何利用增量税率进行筹划需要依据

一些原则来安排各个增量额的发放。这些原则有以下几项：

（1）就低税率原则。即在纳税筹划中，员工工资、薪金的增

量发放额应安排在增量税率低的时间段发放。

例如，由于月工资、薪金不超过 2 000元的适用零税率，

是最低增量税率。因此，员工全年工资、薪金应先按不超过 2 000

元的数额发放于各月，以达到免税的效果。在各月达到 2 000

元后，再将剩余部分按各月工资、薪金不超过 2 500元、年终

一次性奖金不超过 6 000 元的限额发放，以适用月发放额

2 000 耀 2 500元、年终一次性奖金 0 耀 6 000元内的增量税率

5%。其他依此类推。

（2）分段考虑原则。即在纳税筹划中，员工全年工资、薪金

的增量发放应以税级限额为分段点，分别考虑增量税率。

月工资、薪金税级限额：由于使用超额累进税率，在税级

限额内，增加额的增量税率不变，等于该税级适用的税率。

年终一次性奖金的税级限额：在税级限额内，以税级下限

为起点的增加额越大，对应的增量税率越低。初始税级限额 0

耀 6 000元例外，其增量税率不变。

假设年终一次性奖金的税级限额为（M1，M2），M1的适

用税率为 T1，速算扣除数为 K1，该税级限额适用税率为 T2，

速算扣除数为 K2，以 M1为起点的增加额为 X，该增加额对

应的增量税率为 TZ，则：TZ越［（M1+X）T2原K2原（M1T1原K1）］/

X越T2+［M1（T2原T1）原（K2原K1）］/X。

根据该计算公式可知，当增加额 X无穷小时，增量税率

TZ无穷大；增量税率 TZ将随着增加额 X的增加而减小。由

于税级限额 0 耀 6 000元的M1越0，K2越K1越0，因此增加额 X对

应的增量税率 TZ越T2越5%。

（3）跳开回填原则。即纳税筹划下，年终一次性奖金的增

量发放达到税级限额时，需要跳过一段特殊区间再行发放，以

达到避税的效果；另外，月工资、薪金在年终一次性奖金跳开

发放时，将以相同的幅度回落，以填充年终一次性奖金跳开的

特殊区间金额。

一方面，通过前文案例可见，年终一次性奖金在达到税级

限额后存在一段特殊区间，在该区间内，工资、薪金的增加额

还是发放在月度比较好。另一方面，年终一次性奖金在税级限

额内的增加额与对应的增量税率呈反比关系，当这段区间的

增量税率缩小到等于该增加额在月度发放中所承担的增量税

率时，工资、薪金的增加额再发放到月度就不再具有纳税优

势，而应转向发放年终一次性奖金，以利用增加额超过该区间

段后获得的较低增量税率，达到少纳税款的目的。

例如：在年终一次性奖金 6 000 耀 24 000元税级限额内，

当增加额 X达到最大的 18 000元（24 000原6 000）时，对应的

增量税率 TZ最小，TZ=10%+［6 000伊（10%原5%）原（25原0）］衣

18 000越11.5%。由于月发放额在 2 500耀 4 000元限额内的增量

税率是 10%，在 4 000 耀 7 000元限额内的增量税率是 15%，因

此根据就低税率原则，工资、薪金的发放将首先满足月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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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月应纳税所得额

不超过500元的

超过500 耀 2 000元的部分

超过2 000 耀 5 000元的部分

超过5 000 耀 20 000元的部分

超过20 000 耀 40 000元的部分

超过40 000 耀 60 000元的部分

超过60 000 耀 80 000元的部分

超过80 000 耀 100 000元的部分

超过100 000元的部分

税率
（%）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表 1 工资、薪金所得项目税率表

0

25

125

375

1 375

3 375

6 375

10 375

15 375

速算扣除数



阴财会月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援 中旬

资、薪金在 2 500 耀 4 000元限额内，以获得 10%的增量税率。

接着，由于 11.5%<15%，因此年终一次性奖金在 6 000耀 24 000

元税级限额内有一个增加额 X越X0，所对应的增量税率为

15%。如果以 6 000元为起点的年终一次性奖金增加额小于

X0，对应的增量税率将大于 15%，因此还不如将该增加额

发放于月度，适用 15%的税率；如果该增加额大于 X0，那么

对应增量税率小于 15%，因此要比发放于月度少纳税。根据增

量税率的计算公式解得：X0越5 500（元）。于是，从全年工资、薪

金的纳税筹划角度看，自月工资、薪金达到 4 000元开始，全

年工资、薪金的增加额应首先发放于各月份，以适用 15%的税

率；当全年工资、薪金的增加额达到 5 500元时，该增加额应

转入年终一次性奖金后继续增发，月发放额则回落到 4 000

元。这样，全年工资、薪金从增加额超过 5 500元起就可享有

年终一次性奖金低于 15%的税率，相对于发放在月度就可少

纳税。

年终一次性奖金的跳开幅度应满足以下条件：年终一次

性奖金跳开幅度所承担的增量税率等于月发放回落额所承担

的增量税率。

2. 全年工资、薪金发放限额表的编制与使用。在上述原

则的指导下，可以为全年工资、薪金的每一增加额确定最佳发

放时点，进而得出最佳纳税筹划方案。为方便实务中设计出最

佳纳税筹划方案，根据以上原则可编制全年工资、薪金发放限

额表，如表 2所示：

利用该表，可以很快设计出某一员工在既定全年工资、薪

金下的最优纳税筹划方案（税级限额见表 3）。

例 1：员工甲全年工资、薪金为 57 000元。由于 57 000元

在全年发放限额 54 000 耀 59 500元之间，因此，员工甲的年终

一次性奖金金额应为 6 000元，各月的发放限额应在 4 000 耀

7 000元之间。设计最优纳税方案如下：

年终一次性奖金发放 6 000 元，各月发放 4 250 元

［（57 000原6 000）衣12］。

该方案下，员工甲应纳税额越（6 000伊5%原0）+［（4 250原

2 000）伊15%原125］伊12越2 850（元）。

例 2：员工乙全年工资、薪金为 60 000元。由于 60 000元

在全年发放限额 59 500 耀 72 000元之间，因此，员工乙的月发

放额应为 4 000元，年终一次性奖金金额应为 12 000元（60 000原

4 000伊12）。设计最优纳税方案如下：

各月发放 4 000元，发放年终一次性奖金 12 000元。

该方案下，员工乙应纳税额越（12 000伊10%原25）+

［（4 000原2 000）伊10%原25］伊12越3 275（元）。

四、结语

在每位员工全年工资、薪金既定的情况下，可以依据筹划

原则和全年工资、薪金发放限额表设计出最优纳税筹划方案。

该筹划方案可能唯一也可能并非唯一。对一般企业而言，通常

不可能针对每一位员工分别设计出详细的纳税筹划方案再分

别执行。而且，在奖金与绩效挂钩的情况下，每位员工当年的

工资、薪金所得存在不确定性。因此，企业在安排员工全年工

资、薪金发放时，应以满意方案替代最优方案：在了解员工工

资、薪金总体分布的基础上，使纳税筹划方案能照顾到大多数

人的利益；在预估员工当年工资、薪金的前提下，做到筹划先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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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全年工资、薪金发放限额表 金额单位院元

年终一次性
奖金限额

0

0 耀 6 000

6 000

6 000

11 500耀 24 000

24 000

24 000

46 000耀 60 000

60 000

60 000

115 000耀 240 000

240 000

240 000

460 000耀 480 000

480 000

480 000

480 000

700 000耀 720 000

720 000

720 000

月工资、薪金
发放限额

0 耀 2 000

2 000 耀 2 500

2 500 耀 4 000

4 000 耀 7 000

4 000

4 000 耀 7 000

7 000 耀 22 000

7 000

7 000 耀 22 000

22 000 耀42 000

22 000

22 000 耀42 000

42 000 耀62 000

42 000

42 000 耀62 000

62 000 耀82 000

82 000 耀102 000

82 000

82 000 耀102 000

102 000以上

全年发放限额
（以12个月计）

0 耀24 000

24 000 耀 36 000

36 000 耀 54 000

54 000 耀 59 500

59 500 耀 72 000

72 000 耀 108 000

108 000耀 130 000

130 000耀 144 000

144 000耀 324 000

324 000耀 379 000

379 000耀 504 000

504 000耀 744 000

744 000耀 964 000

964 000耀 984 000

984 000耀 1 224 000

1 224 000 耀 1 464 000

1 464 000 耀 1 684 000

1 684 000 耀 1 704 000

1 704 000 耀 1 944 000

1 944 00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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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税级限额表

不超过2 000元的

超过2 000 耀 2 500元的部分

超过2 500 耀 4 000元的部分

超过4 000 耀 7 000元的部分

超过7 000 耀 22 000元的部分

超过22 000 耀 42 000元的部分

超过42 000 耀 62 000元的部分

超过62 000 耀 82 000元的部分

超过82 000 耀 102 000元的部分

超过102 000元的部分

0

不超过6 000元

不超过24 000元

不超过60 000元

不超过240 000元

不超过480 000元

不超过720 000元

不超过960 000元

不超过1 200 000元

超过1 200 000元

适用
税率
（%）

0

5

10

15

20

25

30

35

40

45

0

0

25

125

375

1 375

3 375

6 375

10 375

15 375

年终一次性奖金月工资、薪金
速算扣
除数


